
关于参与招商智远海能达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有关事项的公告 

    招商智远海能达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将于2015年7月1日起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

“推广网点”）推广。本集合计划仅接受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管理人”）认可的合格投资者参与申请，推广期结束时间

以管理人的公告为准。 

一、本集合计划概况 

1、产品名称：招商智远海能达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880305） 

2、存续期限：24个月 

3、规模上限：本集合计划推广期规模上限为30,000万份，存续期不

设规模上限。其中，优先级A份额推广期规模上限为7,500万份，中间级B

份额推广期规模上限为15,000万份，次级C份额推广期规模上限为7,500

万份。规模上限不包含推广期内利息转份额部分。 

4、集合计划单位面值：1.00元/份额 

5、参与最低金额： 

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 

6、开放期与封闭期安排： 

本集合计划成立之后，集合计划封闭运作。但是管理人可设置临时开

放期，委托人可根据管理人安排在临时开放期参与或退出集合计划，但中

间级B份额及/或次级C份额参与、退出需事先经优先级A份额委托人同意，

同时优先级A份额参与、退出需事先经中间级B份额及次级C份额委托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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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7、份额设计：分级（详见本集合计划合同） 

8、参与退出费率： 

（1）参与费：0； 

（2）退出费：0； 

9、投资范围：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包括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能达”，股票代码：002583）股票、货币市场工具等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或备案发行的金融产品，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二、重要提示 

1、管理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审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托管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审慎尽责的原则履行托管职责，安全保管客

户集合计划资产、办理资金收付事项、监督管理人投资行为，但不保证本

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不受损失，不保证最低收益。 

2、本集合计划的总参与人数不超过 200人。 

3、本集合计划采用纸质合同。 

4、根据监管要求，参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客户需进行风险承受能

力评价。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须与所参与产品的风险等级相匹配。根据招

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风险评价体系，本集合计

划份额风险等级如下： 

1 海能达 1 号 8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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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能达 1 号 A 880306 较低-2 稳健型、平衡型、增长型、进取型投资者 

3 海能达 1 号 B 880307 高-1 增长型、进取型投资者 

4 海能达 1 号 C 880308 高-2 进取型、增长型投资者 

 

5、推广网点对本集合计划参与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

确认，申请的成功确认应以注册登记机构在本集合计划成立后完成的确认

登记为准。 

6、本集合计划成立的条件为：集合计划的参与资金总额（含参与费）

不低于 3千万元人民币且其委托人的人数为 2人（含）以上，并经管理人

聘请的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集合计划进行验资并出

具验资报告后，管理人宣布本集合计划成立。集合计划设立完成前，委托

人的参与资金只能存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专门账户，不得动用。 

7、集合计划推广期结束，在集合计划规模低于人民币 3千万元或委

托人的人数少于 2人条件下，集合计划设立失败，管理人承担集合计划的

全部推广费用，并将已认购资金及同期利息在推广期结束后 30个工作日

内退还集合计划委托人。 

8、本公司可根据推广期间的具体情况对推广事宜做适当调整。 

9、投资者可拨打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含咨询

与投诉）：95565咨询参与事宜。 

10、本集合计划推广的相关当事人： 

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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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推广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参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mschina.com.cn）及各推广网点置备

的《招商智远海能达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招商

智远海能达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招商智远海能达 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30日 


